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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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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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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經法律和本章程規定的程序通過，報國務院
授權的審批部門核准，購回公司發行在外的股份：

（一） 𪆒

𪆒–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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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的原因收購公司股份的，
應當經股東大會決議。公司依照第三十二條規定收購公司股份後，屬於第（一）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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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公司應當設立股東名冊，登記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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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當將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的副本備置於公司住所；受委託的境外代理
機構應當隨時保證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正、副本的一致性。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正、副本的記載不一致時，以正本為準。

第四十四條 公司應當保存有完整的股東名冊。股東名冊包括下列部分：

（一） 存放在公司住所的、除本款（二）、（三）項規定以外的股東名冊；

（二） 存放在境外上市的證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公司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冊；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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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境外上市外資股的轉讓皆應採用香港聯交所接納的一般或普通格式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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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或者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所要求的義務外，公司控股股
東在行使其股東的權力時，不得因行使其表決權在下列問題上作出有損於全體或
者部分股東的利益的決定：

（一） 免除董事、監事應當真誠地以公司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行事的責任；

（二） 批准董事、監事（為自己或者他人利益）以任何形式剝奪公司財產，包括（但不
限於）任何對公司有利的機會；

（三） 批准董事、監事（為自己或者他人利益）剝奪其他股東的個人權益，包括（但不
限於）任何分配權、表決權，但不包括根據本章程提交股東大會通過的公司改
組。

第八章 股東大會

第六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法行使職權。

第六十三條 股東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

（二） 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監事，決定有關董事、監事的報酬事項；

（三） 審議批准董事會報告；

（四） 審議批准監事會報告；

（五） 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和決算方案；

（六）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七） 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作出決議；

（八） 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

（九）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清算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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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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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條 監事會有權向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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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條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就股東的質詢和建議作
出解釋和說明，但涉及公司商業秘密不能在股東大會上公開的除外。

第九十三條 會議主持人應當在表決前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持有表決權的
股份總數以會議登記為準。

股東大會應有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

第九十四條 匝帑綀㓈 肧跮舫㜃 、抬胣和𡟇榙、出弱會議的董事、

監 事、 义 、 z ⑦、 會 議 ⑦、 會 議 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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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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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計師事務所的委聘、罷免及薪酬；

（八） 除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的交易所上市規則規定或者本章程規定應
當以特別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一百零三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和發行任何種類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

（二） 發行公司債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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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條 會議主持人如果對提交表決的決議結果有任何懷疑，可以對所

持人應當立即組織點票。

第一百一十二條 股東大會如果進行點票，點票結果應當計入會議記錄。

第一百一十三條 股東可以在公司辦公時間免費查閱會議記錄複印件。任何股東
向公司索取有關會議記錄的複印件，公司應當在核實股東身份並收到合理費用後
七日內把複印件送出。

第九章 類別股東表決的特別程序

持有不同種類股份的股東，為類別股東。

第一百一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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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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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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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議通過會議提案並形成相關決議，必須有超過公司全體董事人數之半數
的董事對該提案投贊成票。當反對票和贊成票相等時，董事長有權多投一票。法律
和本章程規定董事會形成決議應當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從其規定。



– 43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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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九條 監事不得利用其關連關係損害公司利益，若給公司造成損失的，
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百七十條 監事應當依照法律和本章程的規定，忠實勤勉地履行監督職責。

監事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或本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
償責任。

第二節 監事會

第一百七十一條 公司設監事會。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監事會設主席一人。監
事會主席的任免應當經過三分之二以上監事會成員表決通過。

非職工代表出任的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和罷免，職工代表出任的監事由公司職工
民主選舉和罷免。公司職工代表擔任的監事不得少於監事人數的三分之一。

第一百七十二條 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責，並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對董事會編製的公司定期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書面審核意見；

（二） 檢查公司財務，必要時可以公司名義另行委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審查公司財
務；

（三） 對董事、總裁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對違反法
律、本章程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出罷免的建議；

（四） 當董事、總裁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總裁及
高級管理人員予以糾正；

（五） 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在董事會不履行法律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大會職
責時依法窖；

（一）

：

（一）



– 47 –

第一百七十三條 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召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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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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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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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九條 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為其董事、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繳納稅款。

第一百九十條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向公司和其母公司的董事、監事、總裁和其
他高級管理人員提供貸款、貸款擔保；亦不得向前述人員的相關人提供貸款、貸款
擔保。

前款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一） 公司向其子公司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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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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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財務會計制度與利潤分配

第一百九十七條 公司依照中國法律和國家有關部門制定的中國會計準則的規定，
制定公司的財務會計制度。

第一百九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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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五條 資本公積金包括下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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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會計師事務所的聘任

第二百一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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